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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关于加强城市建筑垃圾管理 

促进资源化利用的意见 

 

各县（市）、区人民政府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苏通科技

产业园区管委会，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，市各委、办、局，市各

直属单位： 

为加强城市建筑垃圾管理，促进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城市市容和环境

卫生管理条例》《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》《城

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《江苏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》

《江苏省绿色建筑促进条例》《南通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》

等有关规定，提出以下意见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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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牢固树立创

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发展理念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

章，建立健全建筑垃圾管理和资源化利用体系，深入推进建筑垃

圾减量化、无害化、资源化，不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，促进经济

社会高质量发展。 

二、工作目标 

坚持“政府主导、市场运作、属地负责、条块联动、标本兼

治、综合管理”原则，形成源头控制有力、过程监管严密、消纳

处置规范、资源利用充分、执法查处严格的工作格局，全面提升

全市建筑垃圾常态长效管理水平。到2020年，全市各类工程产生

的建筑垃圾基本实现分类处置，南通市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

达70%以上、各县（市）城区达60%以上，在全省高质量发展建

筑垃圾专项考核中位居前列。 

三、重点任务 

（一）加强建筑垃圾规范管理 

1．实行特许经营管理。各县（市）人民政府应参照南通市

区做法，将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利用纳入特许经营管理范围，明

确特许经营准入条件，通过竞争方式，选择有技术、有实力、能

处置各类建筑垃圾的企业，授予一定期限的特许经营权。获得特

许经营权的企业，享有特许经营范围内建筑垃圾的处置权。 

2．推进源头分类。本市建筑垃圾按照工程弃土、砖块及混

凝土弃料、可燃物、有害垃圾、可回收物、其他废弃物标准（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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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1）实行源头分类、分类堆放、分类运输、分类处置。其中，

工程弃土类进行工程回填综合利用；砖块及混凝土弃料类为可资

源化利用类建筑垃圾，进入特许经营企业加工为再生产品；碎木

料等可燃物类进入生活垃圾处理系统无害化处置；油漆桶等有害

垃圾类进入危险废物处理系统规范处置；金属等可回收物类进入

废旧物资资源系统回收利用；石膏板等其他无法综合利用的废弃

物类进行安全填埋。在建设（拆除）工地、居民小区、公共机构

设置建筑垃圾临时分类堆放点，并采取洒水、喷淋、覆盖等措施

有效控制扬尘，未分类的建筑垃圾原则上不得外运处置。 

3．规范处置核准。各地要按照《建设部关于纳入国务院决

定的十五项行政许可的条件的规定》要求，严格落实房屋拆除工

程、河道水利工程、市政园林工程、道路交通类工程建筑垃圾运

输处置行政许可工作。建设（拆除）工程的建设单位应当负担建

筑垃圾的处置费用。建设单位在工程招标或者发包时，应当在招

标文件、合同中明确施工单位对施工现场建筑垃圾排放和分类管

理的具体要求，督促施工单位落实建筑垃圾处置责任。建筑垃圾

运输前由建设单位向工程项目所在地区城管部门进行申报，提交

建筑垃圾分类处置方案、运输合同等申请材料，办理《建筑垃圾

处置（排放）许可证》，对可资源化利用的建筑垃圾应运输至获

得特许经营权的处置企业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随意

倾倒、填埋或交由无资质处置单位处置，违者由城管部门按照有

关规定依法查处。 

4．严格运输管理。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应选择具有《建筑



 

— 4 — 

垃圾处置（运输）许可证》的运输单位，运输处置建筑垃圾。运

输企业在运输处置前必须到所在地城管部门办理《建筑垃圾处置

（运输）许可证》，并固定运输车辆和驾驶人员，执行“一车一

证”（《建筑垃圾处置（运输）许可证》副本）管理规定，按照

规定的时间、路线、消纳点位运输处置建筑垃圾。建筑垃圾的实

际产量、运输量与城管部门核准的处置方案基本一致。 

5．加强闭合管理。各地要建立健全动态、闭合的建筑垃圾

全过程监管制度，依托“数字城管”等信息化平台，拓展建筑垃

圾综合管理功能，采取源头计量、进厂称重、联单管理等措施，

对可资源化利用的建筑垃圾种类、数量、运输车辆及去向等情况

实行闭环管理，力求“产生、收运、处置”全过程数据真实、准

确、完整、及时。征信部门应将建筑垃圾处置信息情况纳入社会

信用体系，信用信息记入公共信用信息系统。 

6．鼓励探索创新。鼓励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特许经营企业

探索采取固定与移动、厂区和现场相结合的处置方式，优先实施

建设（拆除）工地现场处置，对可资源化利用的建筑垃圾就近处

置利用。相关县（市）、区要采取政策引导、资金扶持等方式，

鼓励资源化利用特许经营企业拉长产业链条，参与源头分类，实

行源头处置，最大限度地降低处置成本，减少环境污染，提高利

用效率。 

（二）促进建筑垃圾再生产品推广应用 

1．明确推广责任。市住建局负责制定再生产品目录，工程

造价管理单位定期发布再生产品市场指导价。市住建局、市政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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园林局、水利局、交通局应分别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划定建筑垃圾

再生产品的应用部位和产品种类，由市住建局统一对外公布。市

财政局负责将建筑垃圾再生产品纳入政府采购目录，市行政审批

局将此纳入公共资源交易目录。市市场监管局负责督促特许经营

企业建立健全质量保证体系，加大对建筑垃圾再生产品的市场抽

检力度。各相关行业管理部门按照工程监管权限对再生产品使用

情况进行监管。 

2．规定使用比例。县级以上政府财政性资金及国有单位资

金投资控股或占主导地位的房屋建设、市政园林、道路交通、河

道水利等建设工程（以下简称政府性工程），在满足相关技术标

准和设计规范要求前提下，按照《南通市建筑垃圾再生产品主要

种类及应用工程部位》（附件2）要求，率先使用再生产品，指

定工程部位选择的再生产品替代使用比例不低于8%，再生产品

价格不高于市场指导价。本市混凝土企业生产C25及以下强度混

凝 土 的 ， 应 按 照 住 建 部 《 再 生 混 凝 土 结 构 技 术 标 准 》

（JGJ/T443-2018）相关要求，在确保质量基础上，合理使用再

生骨料。 

3．拓展应用范围。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工程在技术指标符合

要求的前提下，优先使用建筑垃圾再生产品。各地应结合辖区内

建筑垃圾产生量，合理提高各类工程建筑垃圾再生产品使用比

例，确保本区域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充分使用。 

4．抓住关键环节。各级政府性工程建设单位应在设计任务

书和施工招标文件中明确建筑垃圾再生产品的使用要求。设计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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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应当在设计文件说明中载明建筑垃圾再生产品的使用工程部

位和产品种类、数量。施工图审查单位对设计文件中是否涉及相

关内容进行审查。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设计文件要求进行施工。

监理单位应按照设计文件和有关规范要求认真履行监理工作职

责。根据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办法》

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号）、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

程竣工验收规定》（建质〔2013〕171号）等办法规定，建设单

位应在竣工验收报告中载明再生产品的使用情况，除因再生产品

供应量达不到应用需求等原因经相关行业管理部门认定外，未按

设计要求使用建筑垃圾再生产品的工程不得办理竣工验收备案。 

5．加大扶持力度。市、县两级城管部门要定期发布辖区建

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名录，适时开展建筑垃圾处置中心运营评

估，优化完善特许经营协议，会同财政部门研究出台奖惩办法。

各地要进一步加大社会资本参与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支持力

度，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经费奖励制

度，优化奖励实施细则。各级税务部门应严格执行《资源综合利

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5〕78号）、

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

目录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08〕47号）等国家税收优惠政

策。发改、财政、工信等部门应按照职责分工，密切协调配合，

扎实做好资源化利用企业扶持工作。 

6．加大利用研发。鼓励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不断提高

建筑垃圾再生产品生产、应用的技术水平和产业化水平，积极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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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新型建筑垃圾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成套装备。鼓励建筑垃圾资源

化利用企业开展再生骨料强化技术、再生建材生产技术、专用添

加剂技术等研发，扩大再生产品应用范围，提高再生产品附加值。

鼓励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申报绿色建材标识评价。 

（三）强化建筑垃圾领域执法打击 

各地要依法严厉打击未经许可处置建筑垃圾、无建筑垃圾运

输资质企业运输建筑垃圾、使用未备案登记运输车辆、未按规定

路线行驶、未按规定地点倾倒等违法行为。各地污染防治攻坚指

挥部办公室要发挥牵头抓总职能，组织公安、住建、城管、环保

等部门对未经许可开展建筑垃圾处置的违法行为坚决打击，对相

关违法处置单位被认定为“散乱污”企业的，依法予以关停取缔。 

四、保障措施 

1．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要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，强化组织

领导，建立健全工作机制，明确牵头部门和协调配合部门的职责，

制定本地建筑垃圾管理资源化利用相关办法和配套政策，确保建

筑垃圾管理和资源化利用工作有效推进。市发改委、住建局、市

政和园林局、水利局、交通局、市场监管局、城管局等部门要根

据工作职责，切实做好建筑垃圾管理和资源化利用相关工作，加

强协作，形成合力。 

2．认真督查推进。市各相关行业管理部门和各县（市）、

区于意见出台后一个月内向市城管委办公室报送贯彻落实方案，

并按照工作职责对建筑垃圾管理和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情况进

行监管。每年年底前，从目标任务、完成标准、工作举措、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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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等方面，向市城管委办公室报送专项工作情况，市城管委办

公室汇总后报市委、市政府。 

3．从严考核问责。建筑垃圾管理和资源化利用工作纳入对

各地、市有关部门年度“四个全面”、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，并

适当增加考核权重。崇川区、港闸区、开发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

用率2019年达不到50%的，在高质量发展垃圾分类集中处理率考

核中实行一票否决。对工作不力的县（市）、区，市有关部门进

行约谈或问责。各地也要建立相应的考核问责体系。 

本意见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附件：１．南通市建筑垃圾分类标准 

   ２．南通市建筑垃圾再生产品种类及应用工程部位 

 

 

 

南通市人民政府 

2019年7月3日 

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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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１ 

南通市建筑垃圾分类标准 

序号 分类类别 具体品类 处置途径 

1 工程弃土 弃土、淤泥等 进行工程回填等综合利用 

2 
砖块及混凝

土弃料 

砖瓦碎块、混凝土块、水泥预制件、石

块、砂浆、瓷砖块、沥青块等 
进入资源化利用企业加工为再生产品 

3 可燃物 
废编织袋、废塑料、碎木料、被污染的

纺织物、被污染的纸类、废家具等 
进入生活垃圾处理系统无害化处置 

4 有害垃圾 废油漆桶、废荧光灯管、废充电电池等 进入危险废物处理系统规范处置 

5 可回收物 
整砖整瓦、金属、玻璃、塑料、整木料、

废电线、未被污染的纸类等 
进入废旧物资资源系统回收利用 

6 其他废弃物 
废石膏板、保温板、防火板、泡沫隔音

板、石棉、加气砌块等 
进行安全填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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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２ 

南通市建筑垃圾再生产品主要种类及应用工程部位 

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质量检验执行标准 应用部位 

1 粗骨料 
《建设用卵石、碎石》GB/T 14685 

《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》GB/T 25177 

1.市政工程路基垫层、基层、回填； 

2.建筑工程地基回填； 

3.道路工程路基垫层、基层、回填。 

2 细骨料 

《建设用卵石、碎石》GB/T 14685 

《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》GB/T 

25176 

1.市政工程路基垫层、基层、回填； 

2.建筑工程地基回填； 

3.道路工程路基垫层、基层、回填。 

3 
混凝土小型

空心砌块 

《轻集料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》GB/T 

15229 

《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》JC/T 

862 

1.建筑工程非承重墙体（内隔墙）、建筑

围墙、基础砖胎膜等； 

2.市政工程基础砖胎膜、护坡、景观围护

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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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质量检验执行标准 应用部位 

4 
非承重混凝

土空心砖 

《非承重混凝土空心砖》GB/T 

24492-2009 

1.建筑工程非承重墙体（内隔墙）、建筑

围墙、基础砖胎膜等； 

2.市政工程基础砖胎膜、护坡、景观围护

等。 

5 
承重混凝土

多孔砖 

《承重混凝土多孔砖》

GB/T25779-2010 

1.建筑工程承重墙体、建筑围墙、基础砖

胎膜等; 

2.市政工程基础砖胎膜、护坡、景观围护

等。 

6 
道路用无机

结合料 

《公路工程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试验

规程》JTG E51 

1.城市次干路（二级和二级以下公路）基

层、底基层； 

2.城市主干路（高速和一级公路）底基层； 

3.用于墩、台、挡土墙结构回填材料； 

4.地基回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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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质量检验执行标准 应用部位 

7 标准砖 

《蒸压灰砂砖》GB/T 11945 

《建筑垃圾再生骨料实心砖》JG/T 505 

《混凝土实心砖》GB/T21144-2007 

1.道路雨水口、检查井溜槽砌筑、围墙工

程等附属工程； 

2.±0以下填充、砌筑和装饰非承重墙体。 

8 路面砖 

《混凝土路面砖》GB/T 28635 

《烧结路面砖》GB/T 26001 

《再生骨料地面砖和透水砖》CJ/T 400 

小区道路、人行道、自行车道、景观道路

（绿道）、停车场、广场等市政工程的路

面部位。 

9 透水砖 
《透水路面砖和透水路面板》GB/T 

25993 

小区道路中人行道、自行车道、景观道路

（绿道）、广场等市政工程的路面部位，

绿化小区的围护部位。 

10 植草砖 《植草砖》NY/T 1253 

小区道路、景观道路（绿道）、广场、停

车场等市政工程的路面部位，绿化小区、

绿化护坡的围护部位，河岸及湖岸的护砌

部位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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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步道砖 《混凝土路面砖》GB/T 28635 
人行道、自行车道、景观道路（绿道）、

停车场、广场等市政工程的路面部位。 

12 路缘石 《混凝土路缘石》JC/T 899 
机动车道、人行道、自行车道、立交、铁

路、地铁、广场、小区道路等工程。 

13 盲道砖 
《混凝土路面砖》GB/T 28635 

《触感引道路面砖》NY/T 670 

1.人行天桥、人行地道的入口、城市公共

绿地内的无障碍设施等部位； 

2.建筑入口、服务台、楼梯、无障碍电梯、

无障碍厕所、公交车站、铁路客运站、轨

道交通车站的站台等部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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